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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2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行政警察學系 

科目：警察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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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或

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答

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分；

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6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勤務時間之規定如何？ 

 (A)零時至 4 時為深夜勤     (B)服勤時間之分配，以勤四、息八為原則  

 (C) 18 時至 22 時為夜勤 (D)深夜勤務以不超過 2 小時為度 

2. 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下列何者為正確之敘述？ 

 (A)該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B)對被害人之隔別訊問，不可依聲請或依職權在法庭外為之    

 (C)檢察官、警察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D)該法民事保護令僅分為通常保護令與緊急保護令兩種 

3. 依據警察勤務運作的迅速原理，而有 TAP 理論的提出，其公式為：CD=f(TAP , ti)，試問：若

欲提升嚇阻犯罪的作用，則有關該公式的數值應如何變化？ 

 (A) TAP 值愈小、ti 值愈小     (B) TAP 值愈小、ti 值愈大  

 (C) TAP 值愈大、ti 值愈小 (D) TAP 值愈大、ti 值愈大  

4. 依據《跟蹤騷擾防制法》規定，下列何者為正確之敘述？ 

 (A)該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警政署     

 (B)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案件，僅需製作書面紀錄，不必開始調查  

 (C)行為人經警察機關依規定為書面告誡後 2 年內，再為跟蹤騷擾行為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聲

請保護令  

 (D)行為人對於警察機關核發書面告誡不服時，得於收受書面告誡之通知後 7 日內，逕向其上

級警察機關表示異議  

5. 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辦法》，下列何者為該法正確之規定？ 

 (A)該辦法依警察勤務區訪查辦法而訂定     

 (B)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個月實施查訪兩次為原則  

 (C)實施查訪期間，以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後 5 年內為限  

 (D)實施查訪，應選擇適當之時、地，以家戶訪問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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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編製「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之警察機關防處聚

眾活動阻材架設作業程序，下列何者為正確之程序？ 

 (A)阻材架設之第一層宜優先使用多層複合式等架設方式      

 (B)涉及維護之機關、學校必須經其許可者，應事先協調爭取同意 

 (C)勤務結束後，無危安狀況之虞者，亦不應立即拆除阻材  

 (D)由警勤區員警實施現地勘察，通盤研析狀況，規劃架設阻材種類及方式 

7.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最新編製「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之取締酒駕拒

測處理作業程序，其之規定如何？ 

 (A)依警察局核發鑑定許可書，對拒測駕駛人強制抽血檢驗酒精濃度     

 (B)使用酒測器前，使用酒精擦拭消毒  

 (C)為強化證據力，對於酒後駕車當事人拒絕酒測時，應全程錄音錄影  

 (D)依客觀情事判斷足認有不能安全駕駛者，乃駕駛人酒精濃度有達每公升零點五毫克以上之

可能的情形 

8. 有謂以預防為主之勤務策略中，其提出三個引起犯罪的要素，分別是（1）有犯罪動機的人、

（2）合適的目標，以及（3）缺乏有能力的監控力或監控者，當這三項要素出現時，犯罪的

機會便會上升，因此，警察只要掌握其中一種因素加以事先預防，則犯罪就不易產生，此預

防犯罪理論稱之為下列何者? 

(A)日常活動理論（Routine Activity Theory）  

(B)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 

(C)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D)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 Theory） 

9. 依據「治安顧慮人口查訪作業規定」，刑責區員警查訪工作，應著重於查訪對象哪些資料之調

查，避免列管對象有再犯情事；試問：下列何者屬於應著重查訪之資料項目？ 

 (A)交通工具     (B)交友狀況  (C)聯絡方式  (D)經濟來源   

10.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下列警察行使職權之敘述，何者符合法條內容？ 

 (A)經警察遴選為第三人者，除應支給實際需要工作費用外，不給予任何名義及證明文件，亦

不具本法或其他法規賦予警察之職權      

 (B)警察行使職權，依當時情形，認為目的無法達成時，得依職權或因義務人、利害關係人之申

請終止執行 

 (C)警察對人實施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 3 小時，並應即時以適當方法通知或交由其家屬或其

他關係人，或適當之機關（構）或人員保護  

 (D)警察為維護社會治安，並防制治安顧慮人口再犯，得定期實施查訪    

11.依據「警察人員駕車安全考核實施要點」規定，警察人員駕車執行任務時，下列何種情形得啟

用警示燈及警鳴器，依法行使交通優先權？ 

 (A)維護交通秩序或本身安全    (B)行駛路肩或路肩停車  

 (C)搶救災難，馳往現場                (D)現場處理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12.依據民國 111 年 12 月 14 日內政部警政署函頒修正之「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警勤區每

月應編排幾小時以上訪查時數？ 

 (A) 12 小時     (B) 16 小時  (C) 20 小時 (D) 24 小時  

13.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編製「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 之交通疏導作業

程序，下列何者為手控號誌疏導時機？ 

 (A)分局長官座車通過路口時    (B)道路之車流量稍多時  

 (C)特種勤務通行路線交通擁擠時 (D)有民間一般之迎神賽會活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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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論一個國家的警力規模再大，為了應付意外，警察勤務在執行上也必須特別重視控制預備警

力，乃因理論上，在任何時段最多都只有多少比例的警力執勤？ 

 (A)三分之一  (B)四分之一  (C)五分之一 (D)十分之一   

15.員警受理性侵害案件時，除了心智障礙者或被害人經申請適用減述要點者外，參照民國 111 年

內政部警政署修訂之「處理性侵害案件作業程序」規定，未滿幾歲之人，亦適用減述作業流程？ 

 (A) 7 歲   (B) 12 歲  (C) 16 歲 (D) 18 歲   

16.依據《警察服制條例》規定，警察制服分為常服、便服與下列何者？ 

 (A)禮服    (B)操作服 (C)鑑識服 (D)維安特勤服   

17.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最新編製「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之執行路檢攔

檢追緝車輛作業程序，下列何者為其規定之作業程序？ 

 (A)客觀情勢判斷無法攔停車輛時，依《行政執行法》第 2 條之規定終止執行      

 (B)經以手勢攔阻，仍未停車者，亦不得以追蹤稽查方式伺機攔停 

 (C)已攔停車輛，依執行路檢攔檢身分查證作業程序辦理  

 (D)無從確定受檢人身分時，亦不得使用 M-Police 相關影像資料予以查證   

18.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 8 條及該法相關條文之規定，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

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何種措施？ 

 (A)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其身分      

 (B)不可檢查交通工具之引擎及車身號碼 

 (C)應立即使用強制力將駕駛人上銬                                   

 (D)身分查明後，未發現違法或違規者，亦可將駕駛人立即帶往處所查證  

19.警察勤務運作原理之中，所謂警察勤務應為主動先發式（Proactive）的發現問題，而非被動反

應式（Reactive）的處理問題，稱之為下列何原理？ 

 (A)彈性原理    (B)顯見原理  (C)機動原理 (D)迅速原理 

20.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者基於事實需要，有權指派員警專責執行勤區查察，實施

專責勤區制度？ 

 (A)警察分駐所   (B)警察分局  (C)警察局 (D)警政署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編製「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之交通疏導作業程

序，下列何者為手勢指揮之時機？ 

 (A)左轉車流影響行車順暢時     

 (B)有車輛拋錨停路邊等待時 

 (C)因特殊狀況，必須執行交通管制時     

 (D)交岔路口，號誌故障時 

 (E)特種勤務，座車即將到達，或開導車隊即將通過時 

22.依據「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下列何者為該訪查作業之規定？ 

 (A)治安顧慮人口自刑期執行完畢後，每個月查訪一次，查訪兩年     

 (B)記事人口於登記後開始查訪，其次數依警察局婦幼業管單位規劃辦理 

 (C)村（里）長每月聯繫拜訪兩次以上  

 (D)實施警勤區訪查前，應於勤查系統預擬日誌表，送分局長核准後實施 

 (E)新到任警勤區員警，得於 30 日內增加其訪查時數，以瞭解轄區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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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依據內政部警政署最新編製「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警察機關受

理報案 e 化管理作業程序，其之規定如何？ 

 (A)該管理作業程序共有 9 個作業系統    

 (B)員警應主動並詢問報案人，依規定製發受（處）理案件證明單交報案人收執  

 (C)該系統各項資料之使用，應依相關保密規定辦理  

 (D)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屬於其他案類作業系統 

 (E)受理報案 e 化管理作業，應以單機版作業為原則 

24.自 2018 年 3 月我國某一警察局首先推動警用行動載具，掃描巡邏箱 QR-code，藉此以執行巡

簽之「巡邏箱電子化系統」，當時其主要之要旨及其內涵為何？ 

 (A)其同時進行員警之虹膜掃描，以避免偷勤或造假      

 (B)巡簽完成後，資料立即傳回後端系統 

 (C)臺北市警察局曾開發該巡邏箱電子化系統  

 (D)一分鐘就能完成巡簽，提高工作效率 

 (E)其雖為減輕基層員警負擔之警政革新，但卻不符合減碳節紙之政策   

25.依據《警察常年訓練辦法》規定，下列何者為正確？ 

 (A)常年訓練區分為一般訓練、專案訓練兩大類     

 (B)專案訓練有包括個人訓練與組合訓練 

 (C)常年訓練所需師資，由內政部警政署定期培（複）訓                                   

 (D)組合訓練實施方式有學科訓練及術科訓練 

 (E)一般訓練有包括特定任務訓練與特殊任務警力訓練   

26.依據內政部警政署編製「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行程序彙編」之詢問犯罪嫌疑人

作業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詢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全程連續錄音     

 (B)犯罪嫌疑人語言不通者，不應使用通譯 

 (C)應注意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隔離偵訊，並避免不相干人士的干擾  

 (D)受詢問人拒絕在筆錄上簽名、蓋章或捺指印時，不得強制為之 

 (E)拘捕到案並已選任辯護人者，應等候其辯護人到場再行詢問，但等候時間不得逾 3 小時 

27.美國警政學者 David H. Bayley 探討「社區警政」的四個核心要素，即所謂的 CAMP 四要素，

下列之要素各代表何種含義？ 

 (A) C 是 Community （社區）    (B) C 是 Consultation（諮詢） 

 (C) A 是 Adaptation （授能與分權） (D) A 是 Alternative （選擇或替代方案） 

 (E) M 是 Method （勤務方式）   

28.所謂「合理懷疑」（reasonable suspicion），係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必須有客觀之事實作判斷基礎，

而非「單純的臆測」；試問：依據學者 LaFave 所整理歸納可供參考之考量因素，包含下列何者？ 

 (A)線民提供之情報      

 (B)警方之通報  

 (C)警察本人的觀察所見之可疑事物  

 (D)冷案之犯罪現場附近 

 (E)計畫性掃蕩犯罪，經過上級之監督之計畫性盤查   

29.下列何者符合「執行值班勤務作業程序」及「槍械彈藥查核清點作業程序」之規定？ 

 (A)值班人員的工作包含駐地安全維護、通訊聯絡及傳達重要公文      

 (B)值班人員負責犯罪嫌疑人及保護管束人等對象之保護、協管  

 (C)值班人員負責保管應勤簿冊、武器、彈藥、通訊、資訊設備及其他裝備  

 (D)值班人員應確實保管槍械彈藥庫、櫃門鎖鑰匙，並隨身攜帶之 

 (E)值班人員針對未列入勤務交接之裝備彈，應負責蓋章及標示日期封存後，集中保管，並填  

寫「庫存彈藥紀錄卡」管控，以供每日檢查   



警察勤務 5 

30.依據學理，下列有關被動反應式（Reactive）警勤模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警察機關運用被動反應式的警勤方式，必須以良好的通訊器材與交通工具爲基礎      

 (B)社會大衆認為被動反應式的警勤方式是針對犯罪案件而建立，此種認知有助於強化警察的

存在正當性 

 (C)被動反應式警勤方式可被定義為「由民眾所發動而警察加以反應」，因此該勤務方式更有利

於警察對賣淫、賭博等無被害者犯罪的偵處    

 (D)「暴力的優雅展示與使用」乃是被動反應式模式的優點之一 

 (E)與主動先發式的警勤方式比較起來，被動反應式的警勤方式，事實上較不具民主價值   

31.依據「巡邏勤務手冊」規定，下列巡邏勤務之規劃執行，何者符合規定？ 

 (A)巡邏勤務由分駐（派出）所、分局與警察局負責規劃，以構成所、分局、局三層巡邏網 

 (B)第一層巡邏網實施面式巡邏，第二、三層巡邏網實施點線巡邏或集中機動派遣 

 (C)第三層巡邏網應配合分局轄區劃分為原則，得不受行政區域之限制 

 (D)巡邏勤務執勤人員到達巡邏要點，應下車做小區域查察 

 (E)巡邏人員於任務目標區實施小區域步巡時，其步巡速度通常以每分鐘 75 至 85 步為原則 

32. 下列何者屬於內政部警政署規定警察執行勤務時，必須穿著防彈衣之情形？ 

 (A)夏季駕駛巡邏車，乘坐於車內執行汽車巡邏勤務時     

 (B)前往鄉村執行令狀搜索及令狀拘提勤務時  

 (C)冬季日間（14 時至 16 時）執行機車巡邏勤務時  

 (D)夏季黃昏（16 時至 18 時）執行臨檢勤務時  

 (E)冬季夜間（20 時至 22 時）實施汽車巡邏，下車執勤時   

33. 依據最新修訂之「警察勤務區訪查作業規定」，下列何者係該作業規定第 5 點所明定設置二處

以上巡邏箱或電子巡邏箱的地點？ 

 (A)轄區交通熱點     (B)轄區治安熱點  

 (C)轄內偏僻地區  (D)轄區特定地區 

 (E)轄區內之重要地點   

34. 有關治安顧慮人口之查訪，下列敘述何者符合規範？ 

 (A)治安顧慮人口由戶籍地警察機關每 2 個月實施查訪一次       

 (B)治安顧慮人口未居住本轄時，他轄分局接獲通報後，應先由警勤區員警 5 日內實施現地查

訪 2 次，無法確認行蹤時，再由刑責區員警 5 日內查訪 2 次，以確認其動態  

 (C)刑責區及警勤區員警實施查訪，未遇查訪對象，且於一個月內連續查訪 2 次，仍無法得知

去向，應填具動態通報單，通報分局列為行方不明人口 

 (D)治安顧慮人口為行方不明者，屬於高再犯之虞治安顧慮人口，應通報警察分局協尋 

 (E)警察實施身分查證及資料蒐集，發現他轄行方不明治安顧慮人口之工作、交往及生活情形

等資料時，應通報其戶籍地警察機關   

35. 依據「警察分駐所派出所設置基準」規定，下列有關分駐派出所之劃分與設置之敘述，何者符

合規定？  

 (A)轄區內應有 2 個以上警察勤務區      

 (B)轄區以不跨越鄉（鎮、市、區）為原則  

 (C)轄區以不分割村里自治區域為原則  

 (D)未設警察分局之鄉（鎮、市、區）公所所在地應設置分駐所 

 (E)偏遠警勤區未能與其他警勤區聯合實施共同勤務者，應設置警察駐在所   

36. 依據《警察勤務條例》規定，下列何種警察得配合警勤區劃分其責任區？ 

 (A)保安警察      (B)刑事警察 

 (C)外事警察  (D)國境警察 

 (E)專業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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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據「警察勤務區家戶訪查專責輔導執行要點」，下列何者為其正確之規定？ 

 (A)警察局每兩個月應召開警勤區家戶訪查工作等級審查會一次     

 (B)分局應利用集會或聯合勤教，對警勤區員警宣導落實家戶訪查工作  

 (C)警勤區員警執行家戶訪查之等級評列，其審查基準分為甲乙丙三個等級 

 (D)警勤區員警執行家戶訪查工作經評列等級後，警察分局應每兩個月彙整變更等級審核表，

陳送分局長核定予以專責輔導或撤銷輔導   

 (E)初任及新調任警勤區且對家戶訪查工作不熟悉之員警，比照評列乙級規定，列入專責輔導

對象   

38. 依據「員警執行勤務有關配帶槍彈原則」及「執行值班勤務作業程序」規定，下列槍彈配帶原

則之敘述，何者符合規定？ 

 (A)執行個別專責勤區查察時不配帶，聯合查察時配帶  

 (B)執行巡邏、臨檢、守望勤務時均配帶 

 (C)執行備勤勤務時不配帶；但接獲臨時勤務之派遣，則依所服勤務性質配帶  

 (D)各專業警察機關執行各專屬警察勤務時，槍彈之配帶視勤務性質、服勤地點及事實需要，

由該勤務帶班人員決定 

 (E)執行值宿勤務時，依規定領用槍彈（置放於隨手可取之處），應穿著整齊制服於值勤臺旁歇

息 

39. 依據「執行備勤勤務作業程序」，下列何者符合備勤勤務執行準備及要求之規定？ 

 (A)服勤人員應在勤務機構內或指定處所，穿著防彈衣整裝待命，以備突發事故之機動使用或

臨時勤務之派遣      

 (B)未奉派執勤時，可保養裝具或整理文書、簿冊 

 (C)可依治安需要，納入巡邏中實施  

 (D)得未經指定自行保養武器；保養武器前應確認彈匣已無子彈 

 (E)協助值班門衛工作，擔任明哨警戒任務；或協助值班人員處理治安事故及排解民眾糾紛應

辦事項 

40. 依據「警察機關輪班輪休人員勤休實施要點」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服勤人員應依勤務分配表排定時間服勤，服勤時數以每日八小時，每週四十小時為原則 

 (B)超時服勤時數連同每日服勤時數，該日不得超過十小時；每月超時服勤時數不得超過八十

小時 

 (C)警察分局督察組巡官編排超時服勤時數，以二小時為度，必要時，應將增加超時服勤時數陳

報分局長核定，且最多再延長二小時為限  

 (D)刑事警察單位執行刑案偵查勤務之服勤人員，每日服勤時數連同超時服勤時數，每日不得

超過十六小時；超時服勤時數每三個月不得超過二百四十小時  

 (E)偵辦警察偵查犯罪手冊所列重大刑案及特殊刑案專案勤務之服勤人員，每日服勤時數連同

超時服勤時數，不受十六小時限制，惟不得連續超過二日；超時服勤時數每月不得超過一百

小時 


